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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6/2021_2022__E9_93_81_E8

_B7_AF_E8_B4_A7_E8_c30_36028.htm 承运人应当根据运输能

力，按货物的性质和急缓程度，有计划地收运货物。 批量大

和有特定条件及时间要求的联程货物，承运人必须事先安排

好联程中转舱位后方可收运。 遇有特殊情况，如政府法令、

自然灾害、停航或者货物严重积压时，承运人可暂停收运货

物。 凡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禁止运输的物品，严禁

收运。凡是限制运输的物品，应符合规定的手续和条件后，

方可收运。需经主管部门查验、检疫和办理手续的货物，在

手续未办妥之前不得收运。 承运人收运货物时，应当查验托

运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凡国家限制运输的物品，必须查验国

家有关部门出具的准许运输的有效凭证。 承运人应当检查托

运人托运货物的包装，不符合航空运输要求的货物包装，须

经托运人改善包装后方可办理收运。 承运人对托运人托运货

物的内包装是否符合要求，不承担检查责任。承运人对收运

的货物应当进行安全检查。对收运后24小时内装机运输的货

物，一律实行开箱检查或者通过安检仪器检测。 航空货运单

（下称货运单）应当由托运人填写，连同货物交给承运人。

如承运人依据托运人提供的托运书填写货运单并经托运人签

字，则该货运单应当视为代托运人填写。 托运人应当对货运

单上所填关于货物的说明或声明的正确性负责。 货运单一式

八份，其中正本三份、副本五份。正本三份为：第一份交承

运人，由托运人签字或盖章；第二份交收货人，由托运人和

承运人签字或盖章；第三份交托运人，由承运人接受货物后



签字盖章。三份具有同等效力。承运人可根据需要增加副本

。货运单的承运人联应当自填开货运单次日起保存两年。 货

运单的基本内容包括： （一）填单地点和日期； （二）出发

地点和目的地点； （三）第一承运人的名称、地址； （四）

托运人的名称、地址； （五）收货人的名称、地址； （六）

货物品名、性质； （七）货物的包装方式、件数； （八）货

物的重量、体积或尺寸； （九）计费项目及付款方式； （十

）运输说明事项； （十一）托运人的声明。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